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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央层面设定的林业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
（2021 年全国版）

序号
主管部

门

主管部

门（本省

实施）

改革事项
改革事项（本省实

施）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

级和部

门

审批层级和

部门（本省

实施）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52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在草原上开展经营

性旅游活动审批

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

旅游活动审批

草原作业

许可证

（草原经

营性旅游

活动）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草原

法》

县级以

上地方

林草部

门

县级以上地方

林草部门
√

取消“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

游活动审批”。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53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林草种子（林木良种

苗木）生产经营许可

证核发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林木良种

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

证核发）中林木良种

苗木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

省级林

草部门

县级林草部门

审核、省级林

草部门审批

√

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法律修

改程序后，取消林木良种苗木类

别的省级审批，纳入一般林木种

苗管理，不再实施特别的管理措

施。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54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林草种子（选育生产

经营相结合单位）生

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实行选育

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种

子企业的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

省级林

草部门

县级林草部门

审核、省级林

草部门审批

√

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法律修

改程序后，直接取消该末级事

项，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单位纳

入一般林草种子生产经营企业

管理，不再实施特别的管理措

施。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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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管部

门

主管部

门（本省

实施）

改革事项
改革事项（本省实

施）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

级和部

门

审批层级和

部门（本省

实施）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55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林草种子质量检验

机构资质考核

林木种子质量检验机

构资质考核（根据国

发〔2020〕13 号文已

取消）

林草种子

质量检验

机构资质

证书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

国家林

草局；省

级林草

部门

省级林草部门 √

取消“林草种子质量检验机构

资质考核”。市场监管总局规定

或调整检验检测机构准入条件

时，要征求国家林草局意见，体

现林草部门关于林草种子质量

检验机构的特别准入要求。新增

或续期的林草种子质量检验机

构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

理有关许可，市场监管部门审批

时征求同级林草部门意见。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56
国 家 林

草局

林业质检机构资质

认定

林业质检

机构资质

审查认可

授权证书

《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

化法实施条

例》

国家林

草局
√

取消“林业质检机构资质认

定”。市场监管总局规定或调整

检验检测机构准入条件时，要征

求国家林草局意见，体现林草部

门关于林业质检机构的特别准

入要求。新增或续期的林业质检

机构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

办理有关许可，市场监管部门审

批时征求同级林草部门意见。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该项为

国家部

委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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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管部

门

主管部

门（本省

实施）

改革事项
改革事项（本省实

施）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

级和部

门

审批层级和

部门（本省

实施）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114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

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跨设区市

连锁的～，跨县域连

锁的～，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县级核

发）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

县级以

上地方

林草部

门

省级、设区的

市、县级林草

部门

√

制订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

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

和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

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

料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115
国 家 林

草局

由国家林草局审批

的国家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

育许可证核发（已制

定人工繁育技术标

准的物种）

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

法》

国家林

草局
√

制订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

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

和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

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

料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该项为

国家部

委职权

116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省级权限内国家重

点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人工繁育许可证

核发（已制定人工繁

育技术标准的物种

和列入人工繁育国

家重点保护陆生野

生动物目录的物种）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

护陆生野生动物审批

（1.人工繁育国家重

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审批；2.人工繁育国

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延续；3.人工繁

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变更；4.人

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注销）

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

法》

省级林

草部门
省级林草部门 √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

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

和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

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相

应材料、承诺书的，当场作出准

予许可的决定。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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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管部

门

主管部

门（本省

实施）

改革事项
改革事项（本省实

施）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

级和部

门

审批层级和

部门（本省

实施）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447
国 家 林

草局

林草种子（进出口）

生产经营许可证核

发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从事种子

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初审)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

国家林

草局

省级林草部门

审核
√

1.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法律

修改程序后，取消省级林草部门

实施的审核，申请人直接向国家

林草局提出申请。2.不再要求申

请人提供经营场所权属证明、生

产用地用途证明等材料。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该项为

国家部

委职权

448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林草种子（林木良种

籽粒、穗条等繁殖材

料，主要草种杂交种

子及其亲本种子、常

规原种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核发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林木良种

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

证核发，实行选育生

产经营相结合的种子

企业的生产经营许可

证核发）

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

省级林

草部门
省级林草部门 √

能够从证照平台获取的，不再要

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身份证

明复印件；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经营场所权属证明、生产用地用

途证明等材料。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449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草种进出口审批 草种进出口审批

草种进出

口审批表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

省级林

草部门
省林业局 √

1.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林草种

子（进出口）生产经营许可证等

材料。2.将草种进出口审批表有

效期由 3 个月延长至 6 个月。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450
国 家 林

草局

普及型国外引种试

种苗圃资格认定

普及型国

外引种试

种苗圃资

格证书

《国务院对

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

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国家林

草局
√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林草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等材料。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该项为

国家部

委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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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管部

门

主管部

门（本省

实施）

改革事项
改革事项（本省实

施）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

级和部

门

审批层级和

部门（本省

实施）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451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出售、收购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植物审批

出售、收购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植物审批
无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

例》

省级林

草部门

或者其

授权的

机构

省级委托设区

市审批
√

1.压缩审批时限至10个工作日。

2.申报材料能进行网上验证的，

可仅提供证件名称及号码，无需

提供纸质材料；属于本局已下发

文件或制作的证照，只需提供文

号、证照号码。不再要求申请人

提供身份证明等材料。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452
国 家 林

草局

由国家林草局审批

的国家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

育许可证核发（除已

制定人工繁育技术

标准的物种外）

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

法》

国家林

草局
√

1.实现申请、审批网上办理，进

一步优化审批流程，规范专家评

审。2.将审批时限由 20 个工作

日压减至 15 个工作日。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该项为

国家部

委职权

453
国 家 林

草局

省林业

局

省级权限内国家重

点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人工繁育许可证

核发（除已制定人工

繁育技术标准的物

种和列入人工繁育

国家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目录的物

种外）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

护陆生野生动物审批

（1.人工繁育国家重

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审批；2.人工繁育国

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延续；3.人工繁

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变更；4.人

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注销）

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

法》

省级林

草部门
省级林草部门 √

1.初次申请、变更压缩审批时限

至 10 个工作日，延续、注销压

缩审批时限至 1 个工作日。2.

申报材料能进行网上验证的，可

仅提供证件名称及号码，无需提

供纸质材料；本局已下发文件或

制作的证照，只需提供文号、证

照号码。3.对申请增加繁育种类

的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原驯养

繁殖许可证和相关批准文件等

材料。4.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

规范专家评审。

详见《福建省林

业系统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具

体改革举措》


